
烟台市大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税务局

烟人社字 〔2θ”〕6o号

转发鲁人社宇 (⒛⒛〕M号文件
全面做好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

保险费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国家税务∫总局烟台市各县 (市 、
区)税务局,有关部门、单位 :

现将 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    |
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关于贯彻落实特困行业阶段    |
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》(鲁人社字 〔2θ”〕54号 )

转发给你们,并提出如下意见,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-、 缓缴工作经办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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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期,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通过共享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的企

业信 {憝数据,将其中的企业行业代码与社保信 `息系统中的参保企业

信丨急进行了数据比对,初步确定了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

水路铁路运输五个行业的缓缴企业名单,并相应增加了缓缴标识。

对于已纳入缓缴企业名单的单位 (即 具有缓缴标识的单位 ),

可根据自身经营状况,通过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办

事大厅或到参保地社保经办服务大厅,自 愿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,

相应的社保经办机构按照规定要求予以受理审核。

对于未纳入缓缴企业名单的单位和按单位方式参保的有雇

工的个体工商户,如符合缓缴条件,可通过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网上办事大厅或到参保地社保经办服务大厅,提交所属

行业类型或经营范围的证明材料以及缓缴申请表、承诺书,相应

的社保经办机构按照规定要求予以受理审核,符合条件的纳入缓

缴企业名单。各区市认定纳入缓缴企业的名单,应于认定当月月

底前报市社会保险服务中|心 各案,并妥善做好申请资料存档备查。

二、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缓缴

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

活就业人员,2θ” 年缴费有困难的,均可自愿暂缓缴费,⒛⒛ 年未

缴费部分可于2θ⒛年底前进行补缴,但补缴的缴费基数应在我市⒛23

年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,缴费年限累计计算。

对于采取自主申报方式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,可通过网上、

掌上、自助机或到厅申报等方式,根据自身情况自主享受缓缴政

策。对于采取银行批扣方式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,按照签约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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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不同处理,其中:通过中国银行批扣的,需到签约银行网点
解除扣款协议,解除协议后需通过自主申报方式缴纳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费;通过光大银行、农村商业银行批扣的,需联系签约银

行网点停止扣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,继续由银行扣缴职工基本
医疗保险费。

三、特殊情况处理

(一 )关于未及时申报缓缴。符合缓缴条件的企业应于 20”

年 5月 当月申请缓缴。未及时申报缓缴的,可在缓缴期内提出申
请,缓缴期自申报当月 (当 月未完戚缴费)或次月 (当 月已完成
缴费)至缓缴期满最大月份,其中:养老保险缓缴期为 2θ22年 5

月至 2θ22年 7月 ,失业、工伤保险缓缴期为 2θ22年 5月 至 2θ 23

年 4月 。对于已完成当期应收社保费缴费的,原则上不能申请相
关已缴费月份的缓缴。

(二 )关于随集团参保的下属单位缓缴。随集团参保的二级
单位 (或 下属单位 )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,需进行分户后,单
独申请缓缴。

(三 )关于缓缴期内企业注销。企业依法注销的,应 当在注
销前足额缴纳缓缴的费款。企业申请注销时,应 由主管税务机关
进行核查,如存在缓缴未缴的社会保险费,应通知企业缴纳缓缴
费款。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与同级税务部门及时交互共享缓缴数
据信|息 ,确保缓缴政策执行到位。

四、有关工作要求

全面做好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工作,是贯彻落实党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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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支持市场主体平稳运行、保持就业稳

定的重要举措,是 当前最为紧迫重要的政治任务。各区市和各有

关部门、单位务必高度重视,切实提高政治站位,加强组织领导,

明确职责分工,强化配合联动,全力以赴抓好贯彻落实。为扎实

推进工作高效有序开展,市级成立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税务

部门分管领导任组长,相关科室、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专班,

全面负责全市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各项工作,并根据工作

需要集中办公。各区市也要抓紧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,配齐配强

人员力量,迅速开展相关工作。工作中,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

上级规定的政策范围,不得随意突破放宽;要大力推行网上、掌

上办事,采取更加灵活、更加便捷的渠道、方式,为企业提供优

质高效服务。缓缴社会保险费期间,应按规定及时拨付兑现相关

待遇,确保符合条件人员按时足额享受社会保险待遇。

工作中遇有重大情况和问题,要及时向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、税务部门报告。

附件:烟 台市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工作专班

人员名单

障局 国家

p呷$
黠

一 在
—

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
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

鲁人社字 (⒛22)54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贯彻落实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企业
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,国家税务
`总
局山东省各市税务局,国

家税务总局青岛市各区、市税务局:

按照 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税务刂总局办公厅关于
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X人社厅发
〔2θ22〕 ェ6号 )要求,为做好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基本养老保险
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政策贯彻落实工作,现就有关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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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缓缴适用范围和实施期限

缓缴适用于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企

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 (以下简称
“三

项社保费
”
)的单位应缴纳部分。职工个人应缴纳部分,企业应依

法履行好代扣代缴义务,并按时足额申报缴纳。上述行业中以单

位方式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单位,参照

企业办法缓缴。

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⒛”年 5月 至 7

月,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 2022年 5月 至

⒛
"年

4月 。20” 年 4月 未完成缴费的企业,也可申请自20”

年 4月 开始缓缴,缓缴截止期限相应提前 1个月。缓缴期间免收

滞纳金。

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

灵活就业人员 (以下简称
“
灵活就业人员

”),20” 年 5月 至 12

月缴纳 20” 年养老保险费有困难的,可 自愿暂缓缴费,⒛”年

未缴费部分可于 2θ23年底前进行补缴,缴费基数在 ⒛23年当地

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,缴费年限累计计箅。

二、确定缓缴对象及办理流程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通过市场监管等部门获取餐饮、零

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行业企业名单。在名单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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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内的企业,可根据自身经营状况,通过社会保险网上办事系统

或到参保地社保经办服务大厅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,社保经办机

构自动完成审核。

不在名单范围之内的用人单位和按单位方式参保的有雇工的

个体工商户,如符合缓缴条件,可携带证明所属行业类型或经营

范围的材料、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申请表、承诺书(表样见附件 ),

向参保地经办机构申请纳入缓缴企业名单,社保经办机构根据用
人单位的行业、经营范围、参保缴费情况等信.息 ,于 3个工作日

内完成审核。符合条件的新开办企业可自参保当月起申请缓缴。

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变更行业类型信
`息
后符合缓缴条件的,可 自

变更当月起申请缓缴。

采取自主申报方式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,可根据自身情况,

2θ22年 5月 至 12月 暂缓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,2023年底前
进行补缴;采取银行批扣方式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,具体缓缴办
法由各市人社、税务部门会商后确定。

三、缓缴期间各项社会保险待遇

缓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期间,职工申领退休待遇、一次性
支取个人账户或申请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,缓缴企业应先补齐该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单位缴费部分。缓缴失业保睑费不影响企
业享受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费率和稳岗返还政策、不影响参保
职工享受技能提升补贴政策、不影响参保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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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或失业补助金等相关待遇。缓缴工伤保险费不影响企业享受阶

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和参保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。

四、补缴费款

缓缴企业应在缓缴期满后的 1个月内补缴缓缴的三项社会保

险费,逾期不缴纳的,自 缓缴期满次月起加收滞纳金,税务部门应

及时提醒企业补缴。缓缴期满后企业仍经营因难无力继续缴费的,

经申请,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可于 2θ22年底前完成缴

纳,期 间不加收滞纳金。缓缴期间,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,提前缴

纳缓缴的费款。企业依法注销的,应当在注销前缴纳缓缴的费款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做好阶段性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工作,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支持市场主体平稳运行、保持就业稳定的

重要举措,各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,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要成

立由人社、税务人员组成的工作专班,加强督导调度,确保缓缴

政策及时落实到位。要强化部门间协作配合,建立信息沟通协调

机制,加强缓缴信息数据共享,大力推行网上办事,切实减轻参

保企业事务性负担。

各地在执行中遇有重大情况和问题,要及时向上级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、税务部门报告。

附件:1.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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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承诺书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(联系单位: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个人账户管理处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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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{

单位名称 (盖章 ):

单位填表人:

— ⊥0—

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申请表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

单位经菅范围:

所属行业:     餐饮□ 零售□ 旅游□ 民航□

公路水路铁路运输□

养老□

失业□

工伤□

申请缓缴险种:

缓缴费款所属期:2叨 年_月 至2022年_月

缓缴费款所属期:2阴 年_月 至2023年~月

缓缴费款所属期:2022年_月 至2023年_月

经办机构审核意见:

申请时间:



附件 2

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承诺书

我单位承诺:单位行业类型、营业范围符合 《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办公厅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
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》(人社厅发 〔2θ 22〕 16号 )规定的
缓缴政策范围,申请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的信息真实有效,承诺
缓缴期间依法屐行好职工个人应缴纳部分代扣代缴义务,并于缓
缴期满后依法完成社会保险费缴纳,如有不实,愿意按照 《劳动
法》和 《社会保险法》等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,并补缴缓缴的
社会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本金和滞纳金。若提供虚假信 j息 ,—切
后果由我单位承担。

承诺单位 (章):

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:

年 月 日

—
1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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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o” 年 5月 11日 印发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校核人:冯庆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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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烟台市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
企业社会保险费工作专班人员名单

组 长:王粹益 市人社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,二级调研员

冯世洲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税务局党委委员、副

局长、三级高级主办

副组长:王念瑞 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党委书记、主任

成 员:王皓亮 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负责人,二级主任科员

郭继勇 市人社局失业保险科科长

孙朝光 市人社局工伤保险科科长

王春利 市劳动监察支队副支队长,市人社局社保

基金监管科负责人,四级调研员

宋少勇 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党委委员、工会主席

刘晓阳 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企业登记科副科长

刘亚林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

和非税收入科科长、一级主办

程 琳 国家税务
`总
局烟台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科长

考明政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副

科长 (主持工作 )、 三级主办

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,由宋少勇同志兼

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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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2022年 5月 19日 印发


